
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地政統計 

資料項目：宜蘭縣區段徵收成果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編製單位：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 

＊聯絡電話：(03)9251000-1213 

＊傳真：(03)9251458 

＊電子信箱：drivers501@mail.e-land.gov.tw 

二、發布形式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書面： 

（ ）新聞稿 （ˇ）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 ˇ ） 線 上 書 刊 及 資 料 庫 ， 網 址 

http://land.e-land.gov.tw/file_calendar/?parent_id=10064&type_id=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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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片 （ ）光碟片 （ ）其他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凡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8 條規定報經行政院或內政部

核准後施行區段徵收，並已完成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之執行案件，均為統計

之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區段徵收：係指政府為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發展新都市、闢建新市鎮、新

社區、更新舊都市及取得公共建設或興建國民住宅等用地，將一定區域內土地全

部予以徵收，並依徵收目的重新整理，規劃、建設之一種公私兩蒙其利的土地綜

合開發事業。 

（二）公告徵收日期：指區段徵收計畫書公告日期。 

（三）辦理時間：自區段徵收計畫書公告日起至土地分配成果公告期滿止。 

（四）抵價地比例：係由需用土地人考量各地區特性、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

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土地使用強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及實際發展狀況等因

素決定。依據現行法令規定，抵價地比例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最低

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 

（五）辦理面積：係指區段徵收開發範圍內土地之總面積。 



（六）土地分配面積：係指區段徵收開發範圍內土地分配作為建築土地及各項公

共設施用地之總面積。 

（七）開發總費用：以區段徵收計畫書內容所估算之數據為準，包括徵收土地之

現金補償地價、其他法定補償費及遷移費、協議價購地價、有償撥用公有地地價

或公有土地以作價方式提供使用之地價款、無償撥用公有出租耕地補償承租人地

價、公共設施費用、土地整理費用及貸款利息等項。 

（八）節省政府財政負擔 

1.用地徵購地價：無償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依徵收該等土地之補償地價核計。 

2.工程建設費用：攤入出售(讓)土地成本之工程費，即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共設

施用地之闢建費用。 

＊統計單位：公頃；新臺幣千元。 

＊統計分類：按地區名稱、公告徵收日期、辦理時間、抵價地比例、辦理面積、

土地分配面積、開發總費用、節省政府財政負擔等分類。 

＊發布週期：臨時報。 

＊時效：2 個月。 

＊資料變革：無。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含預告方式及週期）：時效內(若遇例假日順延)於宜蘭縣地政

處網站上「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同步發送單位（說明資料發布時同步發送之單位或可同步查得該資料之網址）： 

內政部地政司及本府主計處、地政處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依據本府區段徵收資料填載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不同 

資料來源之相關統計差異性）：由內政部報送系統設定檢核條件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定義、統計方法等及其修 

正原因）：無 

 

七、其他事項：無 


